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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决议生效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

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长信纯债半年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于2019年10月16日0:00起至2019年10月27日17:00止以通讯方式

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大会表决时间于2019年10月27日17:00截止，会议

期间审议了《关于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 

经计票，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其代理人所代表的6427629.31份有效基金份额参

加了此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且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

的52.50%，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运作管理办法》和《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关于持有人大

会（通讯方式）的召开条件。 

参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其代理人所代表的6427629.31份基金份额表示同

意，0份基金份额表示反对，0份基金份额表示弃权，经参加投票表决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100%同意通过该议案。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和《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会议议案有效通

过。 

此次持有人大会的计票于2019年10月28日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及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进行，并由上

海市普陀公证处公证员黄彦、工作人员冀望禹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由本公司承担。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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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如下表所示： 

项目 金额（单位：元） 

律师费 30,000 

公证费 10,000 

合计 40,000 

 

二、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生效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19年10月28

日表决通过了《关于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

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将自该日起五日内将表决通过的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备案。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的后续安排 

根据《关于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审议通

过的上述事项，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基金管理人对《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进行了修订，修订内容如下：将基金名称由“长信纯债

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为“长信易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同时对基

金的基金类别、运作方式、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策略、投资比例、业绩

比较基准、费率结构、基金收益分配方式、风险收益特征等相关事项等进行调

整，并根据法律法规的修订对基金合同相关条款一并更新。同时相应修改本基

金其他法律文件的相关条款。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表决通过后，修改后的《长信易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

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将安排不少于20个工作日的选择期供基金份

额持有人做出选择，本基金选择期为2019年10月31日至2019年11月27日。在选择

期内，本基金同时开放申购、赎回业务。 

投资者在选择期内办理申购、赎回业务，届时本公司将根据《长信纯债半年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中的规定收取申购费、赎回费、销售服务费，

相关安排详见本公司发布的《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信纯债半年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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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公告》。 

选择期内，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此期间申购的，且在选择期内未赎回的长信纯

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A类、C类基金份额将在《长信易进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全部转换为长信易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相应的A类、C

类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也可以将其持有的部分基金份额或全部基金份额赎

回；在选择期内未申请赎回的投资者所持有的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A类、C类基金份额将在《长信易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全部

转换为长信易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相应的A类、C类基金份额。 

在选择期期间豁免《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约定的

投资组合比例限制、运作期、申购开放日与赎回开放日的约定等条款。 

 

四、转型后新基金合同的生效 

自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选择期结束之日的次日（2019年11

月28日）起，《长信易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长信纯债半年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同时失效。 

长信易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相关申购费、赎回费、销售服务费的具体费率详见届时公告的《长信易进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流动性风险。 

 

五、备查文件 

1、《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2019)沪普证经字第2334号]； 

5、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关于长信纯债半年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之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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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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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公证书》 

 

公   证   书 

(2019)沪普证经字第2334号 

 

申请人：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六十八号九楼 

法定代表人：成善栋 

委托代理人：李莹雪 

公证事项：现场监督 

申请人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二○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向本处提出

申请，称以通讯方式召开的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对《关于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进行表决，

现向本处申请对表决票计票过程及表决结果进行现场监督公证。 

经审查，申请人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向本处提交了包括《长信纯债半

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以通讯方

式召开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在内的相

关材料。申请人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符合《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的有关约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的规定，本处受理了上

述公证申请并指派公证员黄彦、工作人员冀望禹于二○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六十八号九楼（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对长信纯债

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计票过程及表决结果进行

现场监督。 

自二○一九年十月十六日0:00起至二○一九年十月二十七日17:00止，长信

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共收到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表决票五封（均为网络投票）。二○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十一时分，长信

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员工李莹雪、周思萌对收到的表决票进行统计，基金托

管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沈璐参与了计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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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二○一九年十月十五日，本次基金

总份额为12242331.48份，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为

6427629.31份，占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总份额的52.50%。本次会议无效表决票○封，

有效表决票五封，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为6427629.31份，占参加本次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持有人所持份额的100%，反对份额为0份，占0%，弃权份额

为0份，占0%。 

依据上述事实，兹证明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表决票计票过程符合《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长信

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的规定，表决结果真实、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普陀公证处 

公证员：黄彦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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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结果 

 

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通讯方式召开，审

议了《关于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权益登记

日为2019年10月15日，投票时间为2019年10月16日0:00起至2019年10月27日

17:00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运作管理办法》、《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长信基金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等规定，基金管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票人在基金托管人（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公证员的现场监督及律师的现场见证下，

统计了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结果。计票结果如下：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中，出席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

份额为6427629.31份，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52.50%，其中同意票所代表的

基金份额为6427629.31份，占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

份额总数的100%；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0份，占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弃权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0份，占出

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 

 

监票人（基金管理人代表）：李莹雪、周思萌 

授权代表（基金托管人代表）：沈璐 

公证人员：黄彦、冀望禹 

律师：吴卫英、李筱筱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0月30日 


